


[bookmark: _GoBack]
关于印发《2023年东至县乡村生态振兴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各成员单位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现将《2023年东至县乡村生态振兴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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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东至县乡村生态振兴工作要点

为扎实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及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，扎实做好2023年乡村生态振兴工作，现将2023年重点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
1.深入推进农村改厕工作。加强农村改厕与污水治理统筹规划、有效衔接，推进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。建立健全农村改厕长效管护机制。完成农村改厕3200户。（县农业农村局牵头）
2.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推进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，加快补齐污水收集处理短板。完成5个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，1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8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“十四五”目标任务。（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）
3.扎实开展农村净水攻坚行动。采取控源截污、生态修复、清淤疏浚和水体连通等措施，对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黑臭水体开展治理。完成大渡口2个黑臭水体整治。（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）
4.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。持续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，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常态化管理机制，推进市场化运作、专业化治理、信息化管理、群众化参与新模式。（县城管局牵头）
5.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。加快推进村庄规划，完成有需求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。围绕美丽乡村建设要求，力争新增20个左右的省级美丽乡村和150个左右的美丽宜居自然村庄建设。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落实）
二、禁止污染向农村地区非法转移
6.加强固体废物监管。建立健全污染防控长效机制，禁止违法将城镇垃圾、工业固体废物等向农村地区转移。实行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，调动公众举报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的积极性。（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）
三、大力发展绿色健康农业
7.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。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42%。持续推进农膜回收和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处置。农膜回收率达83%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80%。实施农作物秸秆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94%、83%以上。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、统防统治覆盖率2023年均达到56%。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。组织编制县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按职责落实）发展绿色水产养殖，实行标准化绿色养殖池塘改造。（县农业农村局牵头）
8.实施系统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。推进废弃、在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。完成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估，创建森林村庄8个。加强水体流失综合治理。完成2023年度我县6家废弃矿山、2家在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任务。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林业局、县水利局按职责落实）
9.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。实施长江（东至）生态廊道工程建设，新增人工造林1万亩，封山育林6万亩、森林抚育4万亩，退化林修复2.5万亩。启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。落实好长江十年禁渔,有效恢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。（县林业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农业农村局按职责落实）
四、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
10.实施农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控。持续开展涉镉等重金属企业排查整治。聚焦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集中区域周边的矿区,全面开展涉重金属关停企业及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整治，降低粮食等农产品中镉等重金属超标风险。（县生态环境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职责落实）
11.推动落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。加强核查，巩固提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。（县农业农村局牵头）开展9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“回头看”。（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）
五、推进优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
12.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。以“项目年”行动为抓手，大力开展“双招双引”，以项目建设带动农产品精深加工，加强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指导培育，农产品加工总产值达78亿元。（县农业农村局牵头）
13.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。依托东至本土特色资源，大力发展食用菌、茶叶、黄精、皖南土鸡、鳜鱼、中药材、林特等特色产业，打造绿色食品全产业链，力争全县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30亿元。打造省级长三角高附加值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，新认定省级示范基地1个，总数达5个。（县农业农村局牵头）
14.增加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供给总量。夯实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质量水平，提升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品牌价值。新认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8个。强化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推进食用林产品标准化生产。（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15.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。完成《东至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》评审，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。（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）
六、提升生态文明理念
16.积极开展主题宣传日活动。组织2023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，持续宣贯乡村生态振兴工作。（县生态环境分局）强化有机地标农产品产销对接。（县农业农村局牵头）
七、推进美丽乡村及乡村生态振兴试点建设
17.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试点建设。落实《安徽省乡村生态振兴试点乡（镇）、试点村验收评估方案》，完成2022年木塔乡大田村乡村生态振兴试点验收工作，开展2023年花园乡、香隅镇漕东村乡村生态振兴试点工作。（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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